
附表十  具有危險性機械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 

壹、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及吊升荷重在一公噸以

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（38

小時）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起重機具相關法規 2小時 

二 固定式起重機種類型式及其機能 3小時 

三 固定式起重機構造與安全裝置 3小時 

四 原動機及電氣相關知識 3小時 

五 起重及吊掛相關力學知識 2小時 

六 起重及吊掛安全作業要領 4小時 

七 起重吊掛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

八 固定式起重機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2小時 

九 起重機運轉、吊掛操作與指揮實習 16小時 

附註： 

1.固定式起重機依地面操作、機上操作或伸臂式等，選擇各該機型及

術科實習場地操作。 

2.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，分組實際操作；可分組同時進行或按

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。 

貳、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

訓練課程、時數 (38 小時) 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起重機具相關法規 2小時 

二 移動式起重機種類型式及其機能 3小時 

三 移動式起重機構造與安全裝置 3小時 

四 內燃機、油壓驅動裝置及電氣相關知識 3小時 

五 起重及吊掛相關力學知識 2小時 

六 起重及吊掛安全作業要領 4小時 

七 起重吊掛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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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移動式起重機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2小時 

九 起重機運轉、吊掛與指揮實習 16小時 

附註： 

1.移動式起重機依伸臂可伸縮或伸臂不可伸縮，選擇各該機型及術科

實習場地操作。 

2.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，分組實際操作；可分組同時進行或按

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。 

參、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

訓練課程、時數 (38 小時)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起重機具相關法規 2小時 

二 人字臂起重桿種類型式及其機能 3小時 

三 人字臂起重桿構造與安全裝置 3小時 

四 原動機及電氣相關知識 3小時 

五 起重及吊掛相關力學知識 2小時 

六 起重及吊掛安全作業要領 4小時 

七 起重吊掛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

八 人字臂起重桿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2小時 

九 人字臂起重桿運轉、吊掛與指揮實習 16小時 

附註：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，分組實際操作；可分組同時進行

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。 

肆、 導軌或升降路之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之營建用提升機操作人員

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（21小時）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營建用提升機相關法規 1小時 

二 營建用提升機種類型式及構造 3小時 

三 原動機及電氣相關知識 2小時 

四 安全作業要領 3小時 

五 營建用提升機事故預防與處置 2小時 



六 營建用提升機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2小時 

七 營建用提升機運轉實習 8小時 

附註：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，分組實際操作；可分組同時進行

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。 

伍、吊籠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（26小時）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吊籠相關法規 2小時 

二 吊籠種類型式及構造 3小時 

三 電動機及電氣相關知識 2小時 

四 吊籠固定方法及安全裝置 3小時 

五 吊籠安全作業要領 3小時 

六 吊籠事故預防與處置 3小時 

七 吊籠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 2小時 

八 吊籠操作實習 8小時 

附註：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，分組實際操作；可分組同時進行

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。 
 

  




